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
：

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实施
，

公司持股
５％

以
上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限售期已满
；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长春长泰热力经营有限公司
、

长春房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股
，

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９．６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东北证券
”

或
“

本公司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
：

本公司定
向回购并注销中油锦州所持其全部股份

，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东北证券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转增股份

，

除原流通股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将部分转增股份送与原流通股股东
。

具体
内容包括

：

（

１

）

本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１０００

万元现金为对
价

，

定向回购并注销中国石油锦州石油化工公司持有的其
８６

，

８２５

，

４８１

股非流通股
。

（

２

）

同时
，

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新增股份的方式向东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支付合并对价

，

合并后本公司为存续公司
，

原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
销

。

本次吸收合并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流通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为
９．２９

元
／

股
，

以此作为本次吸收合并时本公司新增股份的价格
。

东北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整体作价

２３

亿元
，

本公司向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支付
２４７

，

５７８

，

０４０

股
，

由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各自的股权比例分享
。

吸收合并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到

３２２

，

８８５

，

０７５

股
。

（

３

）

吸收合并后
，

本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转增后
股本总额为

５８１

，

１９３

，

１３５

股
。

（

４

）

除原流通股股东外的其他股东将部分转增股份送与原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
，

相当于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除原流通股股东外的其他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９１４４

股
。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实施后复牌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承诺
（

１

）

股份锁定承诺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泰集团
”）、

吉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更名为
“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吉林信托
”）、

长春长泰热力
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泰热力
”）

及长春房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房集
团

”）

承诺
：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

。

原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原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除中国石油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

》

的相关规定履行股份锁定等义务
。

（

２

）

股份垫付承诺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

存在上市公司部分
非流通股股东及原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东因法人资格被注销

、

所持股份被质押
、

国有股股东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送股对
价

，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将先行垫付该部分送股对价
。

２．

承诺履行情况
（

１

）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亚泰集团
、

吉林信托
、

长泰热力及长房集团不存在出售限售股
份的情形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

２

）

亚泰集团已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履行了代垫承诺
，

代锦州市商业房屋开发公
司垫付股份

９４

，

９１３

股
，

代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垫付股份
３８１

，

６９５

股
，

合计垫付
４７６

，

６０８

股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９．６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吉林亚泰
（

集
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９６

，

３３０

，

９１３ １９６

，

３３０

，

９１３ ４４．１２％ １０１．０５％ ３０．７１％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吉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

，

２８２

，

３４１ １４７

，

２８２

，

３４１ ３３．１０％ ７５．８１％ ２３．０４％ ０

３

长春长泰热力
经营有限公司 ６５

，

４１８

，

１１５ ６５

，

４１８

，

１１５ １４．７０％ ３３．６７％ １０．２３％ ０

４

长春房地
（

集
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５

，

９７９

，

９４８ ３５

，

９７９

，

９４８ ８．０８％ １８．５２％ ５．６３％ ０

合计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１００％ ２２９．０５％ ６９．６１％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４４５

，

０２６

，

４１４ ６９．６１％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１５

，

０９７ ０．００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２

，

７００

，

４５６ ３３．２７％ －２１２

，

７００

，

４５６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３２

，

３１０

，

８６１ ３６．３３７％ －２３２

，

３１０

，

８６１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５

，

０９７ ０．００３％ １５

，

０９７ ０．００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４４５

，

０２６

，

４１４ ６９．６１％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１５

，

０９７ 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９４

，

２８６

，

０３４ ３０．３９％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６３９

，

２９７

，

３５１ ９９．９９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４

，

２８６

，

０３４ ３０．３９％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６３９

，

２９７

，

３５１ ９９．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９４

，

２８６

，

０３４ ３０．３９％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６３９

，

２９７

，

３５１ ９９．９９７％

三
、

股份总数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１００．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吉林亚
泰

（

集
团

）

股
份有限
公司

１７８

，

００６

，

０４０ ３０．６３％ ０ ０ １９６

，

３３０

，

９１３ ３０．７１％

１．

亚泰集团限售股份数包含中
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偿还的亚泰集团在股权分置改
革中为其垫付的

３８１

，

６９５

股对
价及锦州市顺成商贸公司偿还
的亚泰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中
为其垫付的

９４

，

９１３

股对价
。

２．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东北证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追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股本总额
５８１

，

１９３

，

１３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全部实施完
。

２

吉林省
信托有
限责任
公司

１３３

，

８９３

，

０３７ ２３．０４％ ０ ０ １４７

，

２８２

，

３４１ ２３．０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东北证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追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股本总额
５８１

，

１９３

，

１３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全部实施完
。

３

长春长
泰热力
经营有
限公司

５９

，

４７１

，

０１４ １０．２３％ ０ ０ ６５

，

４１８

，

１１５ １０．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东北证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追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股本总额
５８１

，

１９３

，

１３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全部实施完
。

４

长春房
地

（

集
团

）

有
限责任
公司

３２

，

７０９

，

０４４ ５．６３％ ０ ０ ３５

，

９７９

，

９４８ ５．６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东北证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追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股本总额
５８１

，

１９３

，

１３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全部实施完
。

合计
４０４

，

０７９

，

１３５ ６９．５３％ ０ ０ ４４５

，

０１１

，

３１７ ６９．６１％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
股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
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２３

，

５２４

，

１７４ ４．０４

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４

日
１ １

，

４７８

，

８１６ ０．２５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东北证券本次提出解除限售申请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作出的承诺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七
、

第一大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

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若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的

，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内容包括拟出售
的数量

、

拟出售的时间
、

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

减持原因等
。

八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

若存在违规情况
，

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改正计划和措施
；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

若存在违规情况
，

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改正计划和措施
；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若存在违规行为
，

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改正计划和措施
；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九
、

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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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等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协商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旗
下的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决定自
8

月
27

日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活动
（

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

同时参加建设银行推出的基金定投长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投资者
。

二
、

办理销售机构
自

2010

年
8

月
27

日起
，

投资者可到建设银行各网点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申请
。

具体办理
规则遵守建设银行的相关规定

。

三
、

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

四
、

申购费率的说明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

为鼓励基金投资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

积极参加基金定投业务
，

本基金将参加建设银
行推出的基金定投长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即自本基金开通基金定投之日起的法定交易日的
交易时间内

，

投资人通过建设银行进行银河蓝筹股票基金定投申购交易均享有申购费率
8

折
优惠

，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

0.6％

，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五
、

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到建设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

该投资金额即
为申购金额

，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六
、

咨询方法
中国建设银行网址

：

www.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

9553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

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820-0860

七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7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定期定额

申购及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达证券
"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河证
券
"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海通证券
"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

协商
，

决定自
2010

年
8

月
27

日起在上述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以下简称
"

定投
"

），

同时参加上述公司开
展的开放式基金定定投申购优惠和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信达证券
1

、

定投业务
（

1

）

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稳健混合
，

基金代码
：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收益债券
，

基金代码
：

151002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银泰混合
，

基金代码
：

150103

）

银河银富货币
市场基金

（

简称
：

银河银富货币
，

基金代码
：

银河银富货币
A 150005

；

银河银富货币
B

150015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

基金代码
：

银河银信添利
债券

A 519667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519666

）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成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68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行业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

基金代码
：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

2

）

定投业务规则
投资者须遵循信达证券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

，

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
户

。

开通定投业务的约定扣款日为每月
25

日
（

含
25

日
）

之前任意交易日
，

遇非交易日顺延
。

投
资者开通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2

、

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费率优惠
（

1

）

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稳健混合
，

基金代码
：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收益债券
，

基金代码
：

151002

）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成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68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行业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

基金代码
：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

2

）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

、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
，

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
，

且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投申购上述基金的
，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
，

且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基
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二
、

银河证券
1

、

适用基金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2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
受费率

4

折优惠
，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投资者开通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
受费率

8

折优惠
，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投资者开通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3

、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
在优惠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
，

其申购费率享有优
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最低优惠至
0．6％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三
、

中信建投
1

、

适用基金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

基金代码
：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2

、

优惠活动时间
2010

年
8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定时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受费率
8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
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投资者开通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时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受费率
4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投资者开通定投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

含
100

元
）。

4

、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受费
率

4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四
、

海通证券
1

、

定投业务
（

1

）

适用基金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

2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
受费率

8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2

、

网上申购费率优惠
（

1

）

适用基金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行业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

基金代码
：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

2

）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享受费
率

4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五
、

华泰联合证券
1

、

适用基金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蓝筹股票
，

基金代码
：

519672

）

2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华泰联合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
惠为原费率的四折

，

且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的
，

仍按原费率执行
。

每期申
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华泰联合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
惠为原费率的八折

，

且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的
，

仍按原费率执行
。

每期申
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3

、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华泰联合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最低优惠至
0.6％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
；

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六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1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00-8899

公司网站
：

www.cindasc.com

2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888

网址
：

www.chinastock.com.cn

3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08

网址
：

www.csc108.com

4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001

网址
：

www.htsec.com

5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13

网址
：

www.lhzq.com

6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20-0860

网址
：

www.galaxyasset.com

七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

002145

股票简称
：

*ST

钛白 编号
：

2010-5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报送重大资产重组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中核
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等议案
。

2010

年
7

月初
，

本公司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

2010

年
7

月
19

日
，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报送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
提出了补正要求

。

目前
，

本公司正在按照补正要求进行核查并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

但完成
相关工作尚需一定时间

，

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补正材料
，

故本公司将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延期报送补正材料

，

待补正材料齐备后将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基金合同已于
2005

年
6

月
3

日正式生
效

，

根据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约定
，

本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对本基金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
，

现将有关具体事宜
公告如下

：

一
、

收益支付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

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

不进
行现金支付

。

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资
产总份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二
、

收益支付时间
1

、

收益支付日
：

2010

年
8

月
31

日
2

、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

2010

年
8

月
31

日
3

、

本次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2010

年
9

月
1

日
三

、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

有人
。

四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2．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六
、

提示
1．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第十款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投资者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申购或转换
转入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

（

即
2010

年
9

月
1

日
）

起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

；

2010

年
8

月
31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
作日

（

即
2010

年
9

月
1

日
）

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

2．

若投资者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
，

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
，

并
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3．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七
、

咨询办法
1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dcfund.com.cn

。

2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

400-888-5558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

详见本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7

日

证券简称
：

大北农 证券代码
：

002385

编号
：

2010-059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名称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2

、

会议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0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

：

00

时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26

日上
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8

月
25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0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3

、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三元香山商务会馆
4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

主持人
：

公司副董事长邱玉文先生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8

、

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5

人
，

代表股份
87,424,851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26%

。

其中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38

人
，

代表股份
86,771,458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6496%

；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

人
，

代表股份
653,393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30%

。

9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为了确保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邵跟伙先生
（

占公司股份比例
44.49%

）

回避
表决此项议案

。

本次股东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7,209,627

股
，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8%

；

反对
215,124

股
，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1%

；

弃权
100

股
，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

、

何云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
律意见书

》，

该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
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6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交通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

协商一致
，

自
2010

年
8

月
30

日起开通交通银行借
记卡长城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

具体说明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
1

、

目前本公司管理并开通网上交易的全部开放式基金
，

包括
：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
基金

、

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消费增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
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2

、

今后本公司发行并开通网上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

二
、

适用投资者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

，

并持有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

三
、

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
、

赎回
、

转换
、

转托管
（

仅限转入
）、

分红方式变更
、

账户资料变更
、

交易查询等业务
。

四
、

业务办理方式
1

、

持有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在首次开通基金网上交易前
，

需到交通银行柜台
申请成为网上银行手机注册用户或证书认证用户

，

并登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激活
"

网上
支付

"

功能
。

2

、

登录本公司网站
（

www.ccfund.com.cn

）

,

按照提示进行开户
。

3

、

完成上述手续后
，

个人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按照有关提示办理本公司旗下开

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

五
、

交易费率
使用交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

，

前端优惠申购费率为上述基金最新公告中披露的原申购费率的
80％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
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0.6％

，

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
，

按原
费率执行

。

申购费率优惠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

六
、

重要提示
1

、

投资者开通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网上交易服务协议以及业务规则
，

了解网上
交易的特有风险

，

妥善保管好账号
、

密码等交易信息
。

2

、

本公告仅对开通交通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

，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七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68-666

2

、

交通银行
网站

：

www.bankcomm.com

客户服务电话
：

95559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八月二十七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国建设银行

为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本公司新增中国建设银行为旗下诺安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级
320008

、

B

级
320009

）

的代销机构
。

自
2010

年
8

月
30

日起
，

投资者可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
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建设银行的规定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95533

，

或前往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

www.ccb.com

2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400-888－8998

，

0755-83026888

网站
：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浦发银行

和中国光大银行为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光大银行
"

）

签署的协议
，

自
2010

年
8

月
30

日起
，

上述两家银行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

基金代码
：

206006

）

的销售业务
。

投资者可以通过浦发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的各个基金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

认
购

、

申赎等基金相关业务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浦发银行
客户服务热线

：

95528

公司网站
：

www.spdb.com.cn

2

、

中国光大银行
客服电话

：

95595

公司网址
：

www.cebbank.com

3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6788-999

或
0755-82353668

网址
：

www.phfund.com.cn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

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

000603

公司简称
：

*ST

威达 公告编号
：

2010-039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因公司股票在
2010

年
8

月
24

日
、

8

月
25

日
、

8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幅限
制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

；

股票交易存在异常波动
，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根
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对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事项进行核
查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787

证券简称
：

*ST

创智 公告编号
：

2010-025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25

日下午
，

本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深圳中
院
"

）

2010

年
8

月
23

日作出的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
《

民事裁定书
》、（

2010

）

深
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

号
《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

和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

号公告
。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
《

民事裁定书
》

的主要内容
深圳中院经审查认为

，

被申请人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符合重
整条件

，

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二条第
二款

、

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

裁定如下
：

（

一
）

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

（

二
）

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二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

号
《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

的主要内容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

深圳中院指定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担任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许胜锋律师为管理人负责
人

。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深圳中院报告工作
，

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
会的监督

。

三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

：

30

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庭召
开

。

有关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法院发布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深圳中
院指定的地点申报债权

，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创智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

债权申报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中心
A

座
10

楼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深圳分所

邮政编码
：

518026

联系人及电话
：

庄泽满
0755-33256951 13510215858

杨立
0755-33256831 13902452752

传真电话
：

0755-33206888

根据
《

上市规则
》

第
11.10.10

条和第
11.10.11

条的规定
，

上市公司采取管理人管理运作
模式的

，

管理人及其成员应当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

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确保对公司所有
债权人和股东公平地披露信息

；

上市公司采取管理人监督运作模式的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继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因此本公司将在深圳中院确定重整期间管理人运作模式后
，

根据上
述规则确定信息披露事务的责任人

。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

重整期间
，

本公司存在因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
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6

日


